
 
 

                                                

 

轻工【2019】1号 

 

关于印发《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轻工类招生培养学生

专业分流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专业：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轻工类招生培养学生专业分流实

施细则》已于2019年5月21日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轻工类招生培养学生专业

分流实施细则》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年5月23日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附件：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轻工类招生培养 

学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落实“以生为本”办学理念，学院自 2019级本科生起实施专

业类招生培养。为切实做好专业类学生分流工作，根据《华南理工大

学本科专业类招生培养改革实施方案》（华南工教〔2018〕32号）和

《华南理工大学本科专业类招生培养学生专业分流指导意见》（华南

工教〔2018〕42 号）要求，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一、分流原则 

1.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提前公布分流方案，并做好宣讲引导工作。

分流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确保专业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平

公正性。 

2.可持续发展原则。根据各专业的办学条件、社会需求及未来规

划，科学合理确定各专业接收学生人数，确保专业以及学生的可持续

发展。 

3.个性发展原则。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分流工作中引导学生综

合考虑自身学业成绩、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等情况，理性选择专业。 

二、组织机构 

1.专业分流工作小组：负责全面统筹安排专业分流工作，制定专

业分流工作实施细则和相关事项的组织与实施，确定各专业名额分配，

并对专业申报和分流工作进行指导。 

组长：院长（或常务副院长） 

副组长：分管教学副院长                               

组员：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代表、专业负责人、教务员、



辅导员等。 

2.专业分流监督小组：负责专业分流各个环节的监督工作，并接

受学生的申诉。 

组长：党委书记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 

组员：非专业分流年级班主任代表、非专业分流学生代表。 

三、分流方式 

本学院专业分流以学生的志愿为主、院内多轮调配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分流对象为 2019年及以后按轻工类招生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历教育的本科学生，分流的专业为轻化工程和资源环境科学，且每个

专业不少于 28人，每个专业的人数上限为该年级学生总数减去 28人

计。 

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对学生的申请进行审核，按照学生志愿顺序进

行专业分流。第一轮按照第一志愿确定专业，当填报第一志愿人数不

超过某专业人数限制时，这些学生直接确定为该专业，该专业人数未

达所要求人数的，再根据学生所填第二志愿进行调配，依次类推。当

填报第一志愿人数超过专业人数限制时，则按照学生已修必修课程的

学习成绩（百分制平均学分绩点排名）进行排序，择优录取。第一轮

未确定专业的学生，根据第二志愿进行第二轮次的专业确定，以此类

推。 

没有在规定时限内填报专业分流申请志愿的学生，视同放弃专业

分流选择的权利，将由专业分流工作小组统筹进行专业分流。 

四、分流工作安排 

（1）第二学期第 11周前，学院在网站发布专业分流通知，各专

业接收人数以该通知为准。 

（2）第二学期第 12周，各专业负责人通过专业介绍、分流细则

解读等形式让学生了解各专业的特色以及分流方法，引导学生选择合



适的专业。 

（3）第二学期第 13周，学院组织学生进行专业分流报名，要求

学生填写《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专业分流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申

请表》（附表一），并签字确认。 

（4）第二学期第 14周，由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对学生的申请进行

审核，根据各学院制定的分流细则进行分流。专业分流完成后，各学

院确认最终分流名单，在学院公示 5个工作日，在公示期间，如有异

议，可向专业分流工作小组提出书面申诉。公示结束后，分流结果不

再调整并上报教务处备案。 

（5）第二学期第 16周，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务必在新版

教务管理系统对学生分流专业以及班级进行调整并提交结果给教务

处审核。 

（6）第二学期第 18周，为专业课选课时间，学生按照所选专业

开始选择下一学年的课程。至此，本年度分流工作全部结束。 

五、其他  

1.学生在校期间仅有一次在所属专业类中进行专业分流的机会。 

2.专业分流确定后，如需变更专业，可依据学校本科生转专业管

理办法申请转入其他专业。 

3.本规定若与学校有关规定不一致时，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4.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由学院专业分流工作小组

负责解释。 

 

院长： 党委书记：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年 5月 21日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专业分流 

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申请表 
 

姓名  学号  

行政班  联系方式  

必修课百分制

平均学分绩点 

 必修课百分制平均

学分绩点排名 

 

奖励/处分情况  

专业分流选择（用数字“1-4”做标注，数字“1-4”的优先顺序为

高到低） 

（1）轻化工程专业 

（2）资源环境科学专业 

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学院专业类分流方案的实施办法，慎重做出此专业分

流的选择。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